
中 国 民法典的 品性

申 卫 星
‘

内容提要 现代 民 法 不 仅是调 整市场 经济的基本法
,

更主要是通过对市场经济的调 整 来促

进社会 的进 步
、

推动人 的发展 的法律
,

是一部维护人权
、

解放人性的法律
,

是建设 民主政

治 与 法 治 国 家的 法 制基拙
。

将 民 法定位 于一部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 法律
,

是现代 民

法 应 有品 性 的 回 归

关键词 现代 民 法 品性 塑造 人的 发展 社会进步

学者和立法机关都寄希望于继 世纪的法国民法典和 世纪的德国民法典之后
,

能够制定 出

一部代表 世纪潮流和发展趋势的中国民法典
。

如此宏伟 目标的实现
,

当然离不开无数制度 内容

的具体构建
,

但其更关键的
,

也许还在于我们对现代民法品性的正确认识和塑造
。

围绕 中国民法典

的制定
,

国人倾注 了千年企盼的无限热情和创造力
。

学者之间先有模式上的二编
、

三编
、

五编又七

编之争
,

又有主义上 的
“

人文
”

与
“

物文
”

之论
。

各分编中是制定物权法还是财产法
,

物权行为要

不要采纳
,

各种民事制度何者人典
,

何者单行
,

更是沸沸扬扬
,

笔汗不断
。

此 中观点虽仁者见仁
,

智者见智
,

但其真正 的合理解决
,

必须依赖于我们对未来中国民法典品性的定位
。

一
、

民 法 的 固有品性

对于 中国来说
,

现代法学纯属舶来 品
。

中国借助 日本法从罗马
、

西方私法 中沿用过来 的
“

民

法
”

概念
,

从辞源学 的角度看应是
“

市民法
” ,

其本质特征是私法
,

即私人领域 的根本大法
。

市 民

社会之上 的法律称为市民法
,

而调整政治国家的法律则称为宪法
。

市民社会是市民由于相互交往而

建立 的各种组织和各种设施 的综合
,

市民社会是私人活动的舞台
,

私人活动领域的抽象
,

它的特征

是 自主
、

自治
、

自为
、

自我决定 和 自我负责
。

在市 民社会 中
,

市民以私人利益 为本
,

以交往为纽

带
,

以对财产的拥有 为基础
,

以意志的 自由为追求
。 〔 〕这样一个领域皆由市 民法来调整

。

由此
,

在西方国家
,

市民法被称为
“

权利的圣约柜
” ,

〔 〕成为私人活动领域的根本大法
。

我国对民法 的认识经历 了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
。

从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前
,

民法及 民法典
,

在

观念上长期被国人认定为调整老百姓之间琐碎生活纠纷的法律
。

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
,

乃 是 因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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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长久以来就缺乏 民法传统
,

民法观念非常不发达
。

考察我国法律发展史
,

可 以知道我国法律有

两个重要特征 一是诸法合体
,

民刑不分 二是在 民刑不分的背景下
,

又重刑法而轻民法
。

民法的

发展受到刑法文化的挤压
,

民法中所孕育的权利观念
、

平等观念
,

以及保护人
、

成就人 而不是惩

罚人
、

制裁人 的民法精神
,

并没有被充分认识
。

年民法通则的颁布
,

奠定了今 日民法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基础地位
。

民法是随

商品经济的产生而产生
,

并随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不断扩大而逐步发展起来 的
。

没有商品经济
,

没有市场 的交换
,

就没有民法
,

商品经济是现代 民法得以确立和发展的原动力
。

另一方面
,

现代市

场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民法
,

需要 民法为商品经济的运转设定各项制度基础
,

提供基本 的规则保

证
,

推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
。

民法 由最初被误读为调整老百姓之间琐碎细事的法律
,

到提高为调整市场经济的基本法
,

应该

说是民法地位的大跃升
。

然而现在
,

当我们要 制定一部代表 世纪发展潮流 的中国 民法典之际
,

仅仅将民法定位为调整市场经济的基本法
,

仍是远远不够的
,

在一定程度上
,

甚至是有害的
。

回顾

民法通则颁行二十余年来的发展走向
,

我们看到
,

现代民法不仅是调整市场经济的基本法
,

更主要

是通过对市场经济的调整来促进社会的进步
、

推动人的发展的法律
,

是一部维护人权
、

解放人性的

法律
,

是建设 民主政治与法治国家的法制基础
。

〔 〕简而言之
,

现代 民法应是一部促进社会进步和

人的发展的法律
,

这才是现代 民法应有品性的回归
。

民法的固有品性乃在于保障人权
、

维护人性
,

推动人的成长和发展
。

针对未来 中国民法典的设计
,

有学者提出民法中的财产法和人法的先后顺序以及各 自所 占比重

的不 同
,

直接决定了民法的人文与物文的属性
。

只有人法在前
,

物法在后
,

人法 内容多于物法
,

才

是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的民法典
。
〔 〕笔者认为

,

这是对 民法品性 的极大误解
,

民法 中的财产法本

身就是人法
。

正如获取财富并不是人们的 目的
,

而是满足人们追求幸福这一人性要求的手段一样
,

民法对商品经济的调整也只是手段
,

而不是 目的
。

其 目的是通过对商品经济关系的调整
,

使人的才

能得 以充分发挥
,

使人们在 自由与必然的统一 中实现 自我
,

发现 自我
,

确认 自我
。

一 民法 中的物权法和债权法不能仅仅被视为财产法

首先
,

就物权法而言
,

物权法对所有权等权利的保护
,

并非仅仅是对财产的保护
,

而是要保护

其中的人的权利
,

所有权中体现的是人权
。

黑格尔曾说过
“

人格权本质上是物权
” 。

〔 〕反过来说
,

物权就是人格权
。

因为所有权等物权是实现人权的基础
,

诚所谓
“

仓凛实而知礼节
” 。

王家福先生

在谈到物权法时曾表示
, “

物权本身也是基本的人权
” 。

人不可无物而存在
,

保障物权
,

就是保障人

权
,

就是保障生活
。
〔 〕德国法学家赖泽尔 在鲍尔 教授 周岁祝贺文集 中就曾

专门撰写了 《作为人权的所有权 》一文
,

提倡这种观念
。
〔 〕对财产权 的保护

,

就是对人们进取心

的保护
,

可 以激发人们的创造力
,

正如布莱克斯通 所言
“

没有任何东西像财产所有

权那样如此普遍地唤发起人类的想象力
,

并煽动起人类的激情
。 ” 〔 〕由此可见

, “

所有权远不 只是

一种财产权的形式
,

它具有十分丰富的经济 内涵和政治内涵
” 。

〔 〕德 国著名法学家拉伦茨

教授在其 《德国民法通论 》一 书中指出
,

意识到 自身价值的人
,

要为了发展符合 自己 特点的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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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
、

实现 自己制定的生活 目标而努力
。

为了实现这些 目的
,

他需要具备属于 自己
,

并且 只能属于 自

己的物
。

只要一个人感到 自己不是一个个体
,

而仅仅是某个集体的一个成员
,

那么他对于 自己作为

个人排他性支配物的要求就不会很明显
。

而一旦他感到 自己首先是
“

这个人
” ,

是一个独立 的个体
,

这一点就会改变
。

这时他会感受到一种需求
,

要由自己来构筑 自己的环境
、

由自己来处分
、

要将物

据为己有
。

所有权作为法律所 承认 和保护 的人对某些物的支配权
,

就是 为 了满 足人们的这种要

求
。

〔 〕这些都表明了所有权对人性发展要求的满足
。

第二
,

就债权法而言
,

其虽为财产法
,

但却无时无处不渗透着民法的人文主义精神
。

特别是合

同法 中的私法 自治原则
,

更是充分满足 了人格发展的要求
。

拉伦茨教授说
, “

人总是 生活在 同他人

的不断交往之中
。

每个人都需要私法 自治制度
,

只有这样他才能在 自己的切身事务方面 自由地做出

决定
,

并以 自己的责任处理这些事情
。

一个人只有具备了这种努力
,

他才能充分地 发展 自己 的人

格
,

维护 自己 的尊严
。 ” 〔“ 崔建远教授指出

, “

合同法是对身份的超越
,

变权利
、

义务
、

地位的先

天命定为 自主创设 合同法弘扬人的主体性
,

使当事人 自己决定交易事项 合同法 以 意思 自治为原

则
,

最大限度地激发当事人的主动性
、

积极性和创造性 合同法以诚实信用为原则
,

它提升当事人

的道德水准和精神境界 合同法是一套交易规则
,

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基本遵循
,

促进市场经济的发

展 合同法 以 平 等 自由为价值
,

为 民 主政 治树 立 了范式
。

正 因如此
,

合同法是促 进 社会 发展之

法
。 ” 〕由此

,

我们 岂可说合同法就仅仅具有财产法属性 岂能因合同法在未来 民法典 中的位置以

及合同法 在整个 民法典中的 比重
,

就轻言民法是
“

物文
”

主义

民法使社会处于一个有秩序的 自由状态
,

也 只有在这种有秩序的自由状态下
,

人们追求幸福生

活的愿望 才能得到满足
。

民法对人的关注和尊重
,

对人的主体性的企盼与高扬
,

能给人提供更多的

发展 空间
,

民法对 自由的具体赋予能唤醒和张扬人的主体意识
,

而平等和正义的基本原则有助于确

立人 的尊严与人格
。

正如马克思所言
,

平等和 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得到尊重
,

而

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 自由产生的基础
。

〔’ 〕民法对平等的要求
,

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要

求人们在商品面前平等
,

更重要的是通过在商品面前的人人平等
,

培育人们的平等观念
,

从而实现

人与人之间的平等
。

所 以
,

民法的使命就不应仅仅局限于调整商品经济关系
,

更在于推动人类的成

长和发展
,

使人类走向 自由的王 国
。

二 民法使人成为人
,

并且推动人的发展

回顾人类的成长与发展史
,

我们可 以看到民法一步一步地把从自然界分离出来的
“

人
”

逐渐推

向
“

人之为人
”

的境地
。

可 以说
,

是民法使人成为了真正的人
,

并且仍在坚持不懈地努力推动人的

发展
。

马克思把人的发展过程概括为
“

三大社会形态
”

第一个阶段
,

前资本主义社会
, “

人与人之间

是相互依赖
”

的形态 第二个阶段
,

资本主义社会
, “

人与人之间表现为在物的依赖性 的基础上 的

相对独立性
”

的形态 第三个阶段
,

共产主义社会
,

是
“

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

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之上 的 自由个性
”

的形态
。

〕而这其中从人与人 的相互依赖

关系
,

到在物的依赖基础上人的独立性
,

再到人的全面 自由的发展
,

都离不开 民法
。

前资本主义社会
,

即奴隶社会
、

封建社会
,

是身份社会
。

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身份上 的依赖关

系
,

奴隶主 —奴隶
、

地主 —佃农的关系是当时社会的基础结构
,

人们之间通过身份来确定和分

配各 自的权利义务
。

即使在 当时最为先进的罗马法中
,

市民权
、

自由权
、

家父 族 权三权俱备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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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才能真正 能够 成为法律 关 系主体
,

妇女
、

家子
、

拉丁人
、

外 国人在 当时 只具 有 部分 的权 利能

力
,

〔巧 〕甚至还有
“

奴隶适用法律等同于 四足动物
”

的规定
。

奴隶主可 以买卖奴隶
,

奴隶可 以成为

诸如用益权等权利的客体
,

奴隶主杀死奴隶
,

并不构成犯罪
,

只是被认为不太恰当地处置了他的财

产而 已
。

换言之
,

奴隶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
,

而是法律关系的客体
。

我们常说 的直立行走
、

有语

言
、

能够思维这样的人与动物的三大区别特征
,

奴隶并不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
,

何以会
“

适用法律

等同于 四足动物
”

呢 这表明
,

生理条件只是使人之为人的 自然前提
,

具备再充分的生理特征也不

足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
,

或充其量只是生物意义上的人
,

而并非法律意义上的人
。

要想真正成为

人
,

获得法律的支持和保护
,

必须具有权利能力
。

所以
,

真正使所有奴隶
、

佃农都成为人的是法国

大革命带来的 自由主义运动
。

作为其反映
,

法 国民法典第 条宣布
,

所有法国人均享有 民事权利
。

由此
,

民法中的权利能力制度使人成为了人
。

在众多法律部门中
,

是民法使人成为了人
。

民法不仅使人成为人
,

而且还进一步推动着人的发展
,

不断增强人 的独立地位
,

确立其 主体

性
,

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
。

由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所带来的解放
,

只是使人从

身份的束缚中脱离出来
,

成为平等的主体
。

但这种平等只是形式上 的平等
、

起点的平等
,

而不是实

质的平等
、

结果的平等
。

后者意义上 的平等需要依靠每个个人的努力去争取
,

民法通过为商品经济

设立规则
,

为每个人充分发挥 自己 的能力创造 出一个 良好的环境
,

使得人们可 以 自由发挥他们的创

造欲望和成功欲望
,

不断地去创造财富
,

从而打破
“

人对物 的依赖性
” ,

进而在 由马克思 所言的第

二阶段 向第三阶段的转化过程 中
,

推动着人 自身的发展
。

正如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所言
,

所有近代

社会的进步运动
,

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 动
。

〔闹 而此 中推动人类社会从身份到契约进展
,

舍

民法其谁 民法满足了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
,

民法与人的发展 目标是一致的
。

三 民法对人的关怀是终极的关怀

民法是一 个全面关心人的生活与成长的法律
,

民法对人的关怀是一种终极的关怀
。

正如孟德斯

鸿所言
“

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
,

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的国家
” 。

〔 卢梭曾言
, “

人性 的首要法则
,

是维护其 自身的存在 人性的首要关怀
,

是对其 自身所应有的关怀
” 。

〔阁 而这个关怀在法律上就是

由民法来担 当的
。

比如对德国 民法典的结构进行解读
,

我们可以发现
,

其体现 了对人的
“

从摇篮到

墓地
”

的终极关怀
。

德国民法典第 条即规定
,

人从出生完成开始取得权利能力 接下来随着其长

大
,

开始具备了劳动能力
,

就需要和别人签订劳动合同
,

为了生活也要和人签订合同
,

由是总则之

后 出现了第二编债权 有 了财产
,

法律就需要确认其所有权
,

以及利用财产的法律形式
,

于是接下

来便是第三编物权 成熟后开始娶妻生子
,

亲属家庭便成为了第四编 人会逐渐变老
,

最后诀别于

人世
,

死亡后人格消灭
,

财产成为遗产
,

为继承人所继承
,

这就是第五编继承
。

一个 良好
、

健康的社会
,

应是一个为人们实现其 内心愿望提供通途的社会
。

而 民法在保护人
、

成就人这种理念下 的制度设计
,

恰恰为民事主体展示 了一条 自我解放的
“

大道
” 。

帅 〕民法通过其制

度设计
,

使人们有机会展示 自己 的能力和才华
,

让人们在 内心想法不 断变成现实的过 程 中体味成

就
,

确认 自我
,

使人性得到张扬
,

使人得到解放
。

人正是在不断地满足 自我的前提下
,

不断地发展

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人
,

发展成为一个能够把握 自己的个人
。

参见周栩 《罗 马法原论 》卜册
,

商务印书馆 年版
,

第 页 以 下

参见 〔英 梅因 《古代法 》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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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务印书馆 年版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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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务 印书馆 年版
,

第 页

〔法 卢梭 《社会契 约论 》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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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

,

中国 民法典的品性

二
、

民 法 的社会品性

民法乃促进社会不断进步之法
,

它在推动民主政治法治国家的形成的过程 中具有重大作用
。

一 民法完善与否标志着一个社会 的文明和进化程度

梅因曾指出
,

一个国家文化的高低
,

看它的民法和刑法的 比例就能知道
。

大凡半开化 的国家
,

民法少而刑法多
。

进化的国家
,

则民法多而刑法少
。
〔 〕一个人可 以一辈子与刑法无涉

,

但却无时

无刻不处于 民法的关怀之下
,

离开 民法人们寸步难行
。

一切法律部门都体现着对人的关怀
,

都是围

绕人并为了人而制定
。

但是相 比较而言
,

民法对人的关怀是一切法律部门的起点和终点
,

其他部门

法则都是为了配合 民法对人的成长
、

发展之作用的发挥而存在
,

并且其他部门法的发展变革及其价

值 目标都应该
、

也必须围绕这一 目的进行展开
。

譬如
,

刑法认定某些行为为犯罪
,

行政法进行一定

的行政管理
,

它们的出发点和最终 目的都是来源于对 民法上确认的权利 —人身权和财产权 —保

护 的需要
。

古罗马时期杀死奴隶不是犯罪
,

乃是因为奴隶在民法上并非权利主体而是等同于 四足动

物的法律关系客体
。

而 自法 国民法典宣 布人 自出生 即取得权利能力
,

不 因种族
、

出身
、

地位
、

财

富
、

性别而有不同后
,

杀任何人便都成 为犯罪
。

正是 民法 上权利能力的赋予使奴隶成为 了真正的

人
。

同样
,

盗窃为罪乃是因为民法上有物权的规定
。

要认定某人盗窃之成立首先要做的就是确认其

对该财产没有权利
。

炒得沸沸扬扬的胡海英盗窃案便是极好的例子
。 〔 ’〕

由此可见
,

如果没有 民法
,

其他部门法将失去其存在 的前提
。

勒 内
·

达维曾说过
, “

法的其他部

门只是从 民法出发
,

较迟或较不完备地发展起来的
” 。 〔 〕刑法学者黄风认为

“

民法是一切部 门法

的基础
,

其他部门法可 以说都是从不 同侧面对民事法律关系和基本原则的保护
、

充实和发展
,

或者

为它们的完满实现创造必要 的法制条件和环境
。 ” 〔 〕

卡尔
·

波普尔曾经在其给俄 国读者的一封信中
,

建议俄 国实行法制 的关键是制定一部 民法典
,

并精辟地指出
, “

刑法是必不可少的弊
,

而民法则是不可或缺的利
” ,

因为民法对于实现 自由的贡献

极大
。

〔“ 〕按照乌尔 比安的概括
,

民法要求我们诚实生 活
、

不犯他人
、

各得其所
。 〔 〕这 与其说是

民法的准则
,

不如说是做人的准则
。

以此民法为
“

生活的指南
、

是生活 的百科全 书
” ,

我们会怀着
“

自由是法律下 的 自由
”

的心态来对待法律
,

然后如西塞罗那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所说
, “

为 了 自由之

故
,

我们成为法律的奴隶仆人
,

以便我们可 以 获得 自由
” 。

而 在我 国
,

人们之所 以 对法律 法治

有着天然的排斥心理
,

认为离法越远越意味着 自由
,

如此又如何能够在观念上对法律产生神圣的敬

仰和依赖
,

从而建设法治社会 相反
,

民法却
“

使人成为人
,

并尊重他人为人
” ,

〔 〕鼓励人们积极

地追求权利
、

实现权利
,

张扬个性
、

弘扬主体意识 同时又 以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 良俗原则加以引

导
,

防止权利滥用
。

这就使得民事主体在实践权利的同时
,

不断淳化 自身的教养
,

逐渐成为一个既

〔 〕

〔 〕

〕

〕

〔 〕

〔 〕

〔 〕

参见前 引 〔 〕
,

梅因书
,

李祖荫之小引 以 及第 页

年 月 日
,

哈尔滨市民胡海英拿 家中 万 元带着女儿负气离家出走大连
,

其婆婆金顺涛以胡海英盗窃 万

元为 由向哈 市公安局南岗分局报案
。

年 月 日哈 市警方 以 涉 嫌盗 窃将 胡海英关进看 守所
,

并刑事拘留 天
,

该案后被撤消
一

同年 月
,

胡海英向哈 市南岗区人 民法院提 出 与丈夫李钟鸣离婚
,

由此引发 了受到全 国广泛关注的胡

海英离婚案
。

参见 《离婚大战中
,

媳妇拿走 自家 万 所犯何 罪 》
,

刀 可 以 及

《
“

胡海英现象
”

再起风波
,

胡海英又 失人 身 自由 》
,

参见 《黑龙 江晨报 》 年 月 日 《胡海英离婚案最新进展
“

宏鸣 火锅
”

系夫妻共有 财产 》
,

《黑龙汀 晨报 》 年 月 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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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权利意识和独立意识的个体主体
,

又具有社会责任感和 同情心
、

人道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体
,

从

而使人成为一个成熟的
“

人
” ,

使整个社会演化为一个成熟
、

健康的社会
,

走 向 自我确认
、

自我解

放 的社会
。

二 民法是建设法治国家与民主政治的法律基础

民法的发达不仅保护了人们的基本人权 —财产权和人身权
,

推动了社会的进步
,

更为重要的

是民法理念和精神的普及还是建设一个法治国家的基础
。

德 国著名法学家耶林 曾说过
“

不是公法

而是私法才是各 民族政治教育的真正学校
。 ”

〕史尚宽先生亦曾言
, “

民法乃众法之基
,

欲知私法

者故勿待论
,

欲知公法者对其也应有一定的了解
,

而后可得其真谛
。 ” 〔 〕只有在私法领域里培养出

既尊重 自己权利
、

又尊重他人权利
,

有着平等意识
、

契约意识和 自我负责的精神的人
,

才会去参与

民主政治的建设
,

建设一个法治国家
。

很难想象
,

一个连 自己的利益都不关心的人会真正关心 国家

的利益
。

正如汪丁丁所言
, “

因为你们有各 自的
‘

家
’ ,

所以才显出
‘

人
’

的尊严
。

只有从 自由的心

灵 中才可 以涌流出
‘

民主
’ 、 ‘

公正
’ 、 ‘

博爱
’

等等美德
” 。

〔 〕

民法 以私法 自治为其基本精神贯彻始终
。

德国民法学家卡纳里斯 指 出
, “

所谓私法

自治
,

就是 当事人可 以为 自己制定法律
。

私法 自治的结果是
,

国家在此采取极为克制的态度
,

也即

尽可能少地设置障碍和进行干预
。

民法的这种相对于国家的特意拉开距离的态度
,

用西方的眼光来

看
,

主要理 由就是因为这被视为保障 自由的主要手段
。

因为这首先意味着个人的 自主决定
,

而在合

同 自由上所涉及的就是 自主决定
,

舍此无他
。

此外
,

它显然还和侵权原则相关
,

因为如果国家的成

员尽可能多地 自己规定 自己 的事务
,

其结果将是
,

国家对权力的聚集就会受到限制
,

官僚制度的影

响就会减少
。

最后
,

按照我们的观念
,

合同 自由和民主原则之间也有着紧密联系
,

因为二者在 目标

上是一致的
,

即人应当尽可能 自己决定 自己的事情
。 ”

〔。〕同样
,

梁慧星教授亦曾指出
,

民事领域实

行私法 自治原则
,

有利于抑制行政机关的膨胀和限制行政干预
,

使行政机关侵害民事权利亦应承担

法律责任
,

最终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
,

实现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
。

〕

早在 年
,

张文显教授即指出
,

以 商品经济为内容的民法是法治的真正法律基础
,

民法 中

的人权
、

所有权和平等权是现代公民权利的原型
,

民法最充分地体现 了法治的价值
,

民法传统 中的

权利神圣和契约 自由精神
,

构成了人权保障
、

有限政府
、

分权制衡
、

以法治国等法治原则的文化源

泉
。

宪法 只不过是 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对 民法原则的确认
、

移植
、

转化或 升华
。

法 治的历史 充分说

明
,

没有 民法和 民法传统的社会
,

要实行宪政和法治是极其困难的
,

甚至是不可能的
。

而在 民法完

备
、

民法原则 已经成为公认的社会生活标准的社会中
,

要想彻底废除宪政和法治
,

实行独裁
,

也是

极其困难
、

不可能长久 的
。

〕为此
,

我们应努力提高民法地位
,

弘扬 民法精神
,

普及 民法理念
,

制定一部独立
、

完备
、

科学的民法典
,

这将是我国步人法治社会的现实之路
。

未来的中国应该在促进社会进步
、

人的发展
、

建设法治国家这样的高度上
,

构建一部在价值取

向上 以权利本位为主
,

兼顾社会公共利益 兼顾个人物质生活条件之确保与人格尊严之尊重 充分

贯彻意思 自治原理
,

强调民事权利的切实保护
,

非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并依合法程序不得限制 兼顾

社会正 义与经济效率
,

兼顾交易安全与交易便捷 切实贯彻两性实质平等与弱者保护之原则
,

对劳

〔 〕「德 鲁道 夫
·

冯
·

耶林 《为权利 斗争 》
,

胡宝海译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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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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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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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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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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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者
、

消费者
、

妇女
、

儿童
、

老人和残疾者实行特殊保护 既着重于 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对策
,

更

着眼于中华民族之未来
,

建立竞争
、

公平
、

统一的市场经济秩序及和睦
、

健康
、

亲情的家庭生活秩

序
,

为中国最终实现真正 的人权
、

民主
、

法治国和现代化奠定基础 的民法典
。

〔 〕只有这样
,

才是

一部可 以与 世纪的法国民法典和 世纪的德 国民法典相媲美
,

代表 世纪 的发展潮流的伟大

法典
。

我们应该打破传统观念
,

跳出既有法律体系的限制
,

从人的成长与法律的关系上来善待民法
,

尊重 民法
,

让 民法知识
、

民法观念
、

民法精神成为人们 日常生活的准则
,

成为人们的教养
,

培养 出

既懂得主张 自己权利
,

又懂得尊重他人权利的真正的
“

人
” ,

成为作为市场经济之基础的人文主义

精神主体
。

到那时
,

人们便无需再为法治而奔走呼号
,

因为人人都是法治的主体
,

人 人都视法治为

生命
、

为教养
。

祖
,

飞

,

,

盯
,

, , ,

〔 〕参见梁 慧星 《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 由 》
,

法律出版社 年版
,

序言
。


